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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6月12日下午14:30

2、召开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66号环汇商业广场南塔19层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柏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刘冰燕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76,991,74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756,903,272股的63.0189％。 其中：

A、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的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代 理 人 共 2 人 ， 代 表 股 份

88,512,0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56,903,272股的11.694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388,479,6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56,903,272股的51.3249％。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共审议七项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93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9.9879％；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57,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61％；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93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9.9879％；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57,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61％；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93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9.9879％；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57,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61％；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93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9.9879％；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57,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61％；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93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9.9879％；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57,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61％；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93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9.9879％；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57,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61％；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93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9.9879％；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57,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61％；反对57,

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翊、廖颖华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2日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

为本法律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广州市司法局注册的

律师事务所，具备从事中国法律业务的资格。 本所作为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常年法律顾问，接受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州东

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公司现行有效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

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假设：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

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有关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

有效的授权，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

公告。

基于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本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决定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公告” ）。召开股东大会公告

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会议的召开方式、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出席对

象、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

事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年6月12日14:30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66号环汇商业广场南塔19层公司大会议室举行。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

12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6月12日9:15至15:00。

经核查，公司本次召开股东大会公告的时间、方式和内容以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召开股东大会公告所披露的一致，且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股份476,991,748股，占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63.0189%。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88,512,068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1.6940%。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证明。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388,479,68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1.3249%，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

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身份验证机构进行认证。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

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公司合并统计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统计。

根据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会议议案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薪酬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薪酬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一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平

经办律师：陈翊

经办律师：廖颖华

2020年6月12日

关于工银瑞信新生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1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新生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新生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

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昱、李敏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魏欣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魏欣

离任原因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离任日期 2020-06-11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继续担任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工银瑞信7天理财债券型基金、工银瑞信现

金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工银瑞信双利

债券型基金、工银瑞信尊享短债债券基金、工银瑞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

数基金、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基金、工银瑞信中债1-3年国开

行债券指数基金、工银瑞信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关于工银瑞信银和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1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银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银和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72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

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雪松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秀红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雪松

任职日期 2020-06-11

证券从业年限 6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

过往从业经历

先后在国家统计局担任副主任科员， 在安信证券担任高级宏观分析师;

2018年加入工银瑞信， 现任养老金投资中心投资部资产配置团队负责

人、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1650

工银瑞信丰收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9-16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秀红

离任原因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离任日期 2020-06-11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继续担任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基金、工银瑞信产业债债券型基金、工银

瑞信信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工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工银瑞信瑞享纯债债券型基金、工银瑞信添祥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

金、工银瑞信尊利中短债债券型基金、工银瑞信添慧债券型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

2020-042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0年5月29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

第335号），经向公司控股股东等相关方了解核实，现就《关注函》有关问题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结合所让渡表决权对应的股份性质、限售情况、承诺事项等，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表决权委托协议各方是否存在后续股权转让或其他协议安排。请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20年5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盛邦” ）

与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创疆” ）签署了《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框

架协议》。 2020年5月28日，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四

川盛邦将持有的公司4,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5%）股份转让给青岛创疆，并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123,8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6%）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青岛创疆行使。 交易完成

后，青岛创疆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魏翔先生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年11月21日，四川盛邦与王志成先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四川盛邦受让王志成先

生持有的公司173,848,000股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2018年12月28日，前述股份转让完成过户。

根据原《证券法》的规定及四川盛邦的承诺，四川盛邦所持公司股份自过户之日起锁定12个月，截

至2019年12月28日，锁定期已经届满，四川盛邦前述锁定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青岛创疆与四川盛邦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四川盛邦将兴民智通19.96%的股份表决

权委托给青岛创疆，委托时间为36个月。 截至本回函回复日，四川盛邦持有上市公司16,384.8万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40%，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其中12,584.80万股已被质押。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任何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的情况。本次拟转让的部分股份存在质押的情况，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四川盛邦应于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及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的相关手续。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定》《公司章程》等规定，上市公司股东所持股份

存在质押情形的，不影响股东对该等质押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的行使、处置。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根据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本次所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协议，

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未对未来对表决权委托部分股份的后续转让进行约定， 也不存在其他协议安

排。

（三）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定》、《公司章程》等规定，上市公司股

东所持股份存在质押情形的，不影响股东对该等质押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的行使、处置，本次表决权

委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本次所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协议，四川

盛邦与青岛创疆未对青岛创疆未来受让表决权委托部分股份进行约定，也不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二、表决权委托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的对价、双方权利及义务、委托期限、解除委托

的条件，并说明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与表决权委托相关的权利及义务安排。

回复：

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基于四川盛邦向青岛创疆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6.45%）相关事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四川盛邦

高度认同青岛创疆的背景及资源，同意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后让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为保

证青岛创疆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取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 四川盛邦同意将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12,384.8万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19.96%）对应的表决权，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

条款与条件委托给青岛创疆行使， 使青岛创疆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40%，青岛创疆同意接受该委托。

自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四川盛邦不可撤销地委托青岛创疆代表其行使作为上市公

司股东的权利，依据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享有的下列股东权利（以下统称“委托权

利” ）：

（1）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2）董事、监事提名权、罢免权。

（3）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权。

（4）自行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5）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记录、债券存根、会

计账簿等文件。

（6）就公司经营事项提出建议和质询。

（7）对无效或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行使提请司法确认无效或撤销的权利。

（8）根据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上市公司股东享有的除资产收益权之外的其他股东

权利。

本次表决权委托不存在对价安排，亦不存在有效期届满前解除委托的安排，表决权委托协议的

有效期为自生效之日起36个月。

协议各方不存在未披露的与表决权相关的权利及义务安排。

三、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说明表决权委托后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是否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是否属于“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的情形，是否

应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保障青岛创疆于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2020年6月10日，四川盛邦与

青岛创疆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2020年6月10日，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四、补充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再次变更的背景、原因，以及对公司经营造成的影响。

回复：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再次变更的背景、原因。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再次变更是基于：（1） 四川盛邦于2018年底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之

后，公司所在汽车产业即迎来低谷，在汽车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行业下行持续的结构性低增长时期，

四川盛邦希望在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继续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产业投资布局，提升公司业绩与市

场竞争力，希望引进控股股东青岛创疆和实控人魏翔先生提供专业的管理能力与产业整合能力，帮

助公司进行产业升级，提高竞争力；

（2） 青岛创疆的股东方之一为阜阳市颍泉区国资委控制的阜阳赋颍科泉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其持股比例为30%，属于地方国资属性，其参与有望改善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影

响力与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魏翔先生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专业背景，控制并参与管理多家企业。魏翔先生曾获得武

汉大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学士学位，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建筑科学硕士半导体照明方向，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运筹学硕士金融工程方向。曾任美国Noah's� Ark� Capital,� LLC投资总监、上海创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创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武汉海亿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武汉创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创疆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深圳创疆资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创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因此，其具备较强的公司管理能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此外，魏翔先生在投资领域也有丰富的经历。 其参与投资和管理了氢燃料电池系统和燃料电池

汽车动力系统技术平台的领先企业武汉海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投资了科创板上市公司中

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创疆和魏翔先生拟通过优化上市公司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式， 利用上市公司平台有效整

合相关产业资源，协助上市公司拓展行业上下游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公司产品的技术门槛与品牌竞

争力，直接推动上市公司发展，为上市公司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双方对于做优做强上市公司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双方认为股权转让与表决权委托相

结合是最为合理的方式。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后，青岛创疆和魏翔先生将在保持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稳步

发展，组织结构稳定的同时，通过引入先进技术资产以及产业整合等方式，提升上市公司产品竞争

力与上下游的影响力。青岛创疆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

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

董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魏翔先生将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

能力，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依法行使权力，推动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和产业升级，提高上市公

司核心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股东回报。

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创疆和实际控制人魏翔先生未来12个月无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

修改的计划；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

者作出其他重大安排的计划；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无改变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未

来如有资产、业务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将严格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审议程序。

五、请补充披露表决权委托的原因及必要性，表决权委托对你公司的公司治理、生产经营可能

产生的具体影响，是否存在对你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

回复：

本次表决权委托基于：（1）四川盛邦希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继续发展，提升公司业绩与市场竞

争力，希望引进青岛创疆提供专业的管理能力与产业整合能力；（2）青岛创疆希望作为控股股东，

能够高效执行管理决策，直接推动上市公司发展。 （3）四川盛邦将持有的公司总股本6.45%股份转

让给青岛创疆，并将总股本19.96%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青岛创疆行使后，青岛创疆将获得公司

26,41%的表决权，有利于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具备必要性。 双方对于发展上市公司的目标是一致

的，在此基础上双方认为股权转让与表决权委托相结合是最为合理的方式。

青岛创疆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成员，并

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未来12个月无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作出其他

重大安排的计划；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无改变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未来如有资

产、业务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将严格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审议程序。

六、2020年5月15日，公司披露拟聘任魏翔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请补充披露此次筹划控制权

变更的具体时间，请公司自查近三个月董监高及其近亲属、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回复：

本次筹划控制权变更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 基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盛邦及第四届董事

会对魏翔先生专业能力的认同和信任， 董事会提名魏翔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于 2020年5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5月15日以来，魏

翔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情况有了进一步熟悉，为了更好地发挥其管理能力和自身资源价值，更高

效地执行管理决策，2020年5月20日，魏翔与四川盛邦开始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就股权的协议转

让和表决权委托事宜进行磋商，并于2020年5月27日双方签署《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框架协议》。

经核查， 控股股东四川盛邦于2020年5月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除上述控股股东减持情形外，近三个月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七、请你公司向我部报备公司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的内幕知情人。

说明：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业务专区系统提交了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

权委托事项的内幕知情人名单。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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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四川盛邦创恒企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盛邦” ）通知，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创疆”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署背景

2020年5月28日，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四川盛

邦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45%）转让给青岛创疆，并将其

持有的123,848,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19.96%）表决权委托给青岛创疆。 本次交易完成

后，青岛创疆享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6.40%。 本次权益变动后，青岛创疆成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魏翔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保障交易完成后青岛创疆的控股

股东地位，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二、《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一致行动目的

甲乙双方确认， 双方建立一致行动关系的目的在于保障乙方于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的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地位。

2、一致行动安排

2.1于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甲方将严格按照《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12,384.8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95%）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

2.2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在《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的委托为不可单方撤销、不可单方变更、不可

单方提前终止、唯一的且排他的全权委托授权。

2.3乙方行使《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的表决权，无需事先通知甲方或征求甲方意见。

3、甲方特别承诺事项

3.1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甲方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该等增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自动依据《表决权

委托协议》及本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委托给乙方行使，除非乙方书面明确拒绝接受委托。

3.2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甲方以协议转让或协议大宗交易等确定交易对手的方式转让/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应确保受让方同意承接《表决权委托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虽然有上款约定，但除非事先获得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减持所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

4、协议的成立、生效、终止

4.1本协议于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同日生效。

4.2本协议的有效期为自生效之日起36个月。

4.3如甲方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协议自动终止。

三、本次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青岛创疆，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魏翔先生。 本次《一

致行动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控制权稳定，提高决策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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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公司311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6,658,6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78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魏礼亚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董事陈志明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6人，监事吴大刚因公务原因未出席、监事邱萍因公务原

因未出席、监事吴菊英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3、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度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76,247 99.9690 32,610 0.0122 49,800 0.0188

5、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6、 议案名称：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64,031 99.9168 32,610 0.0328 49,800 0.0504

7、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64,031 99.9168 32,610 0.0328 49,800 0.0504

8、 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9、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0、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及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1、 议案名称：2019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2、 议案名称：2019年度“三农”金融服务开展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3、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32,610 0.0122 64,100 0.0241

14、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231,147 99.4646 1,377,710 0.5166 49,800 0.018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23,533,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1,796,4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1,232,394 99.9045 46,910 0.0462 49,800 0.049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56,100 36.7122 46,910 30.6982 49,800 32.589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01,176,2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37,447,485 99.9296 46,910 0.0341 49,800 0.0363

6 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95,665,348 99.9139 32,610 0.0340 49,800 0.0521

7

关于部分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95,665,348 99.9139 32,610 0.0340 49,800 0.0521

13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37,447,485 99.9296 32,610 0.0237 64,100 0.0467

14

关于制定《2020-2022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136,116,685 98.9621 1,377,710 1.0016 49,800 0.036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议案为《关于制定〈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议案《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及《关于部分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涉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方股东分别为：江苏新恒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唐林才、马耀明、丁国英、庄颖杰、徐雪

良，上述股东持股总数共计167,512,216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秦华、宋一芸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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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6月12日在公司总部31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6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3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3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礼亚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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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三一产业园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95,685,6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5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梁稳根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 到会，由副董事长向文波

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3人，董事梁稳根先生、唐修国先生、 易小刚先生、梁在中先

生、唐涯女士、马光远先生、周华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道君先生、姚川大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肖友良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2,425,229 99.9203 5,900 0.0001 3,254,515 0.0796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2,424,729 99.9203 6,400 0.0001 3,254,515 0.0796

3、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2,425,229 99.9203 5,900 0.0001 3,254,515 0.0796

4、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2,425,229 99.9203 5,900 0.0001 3,254,515 0.0796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3,879,744 99.9559 5,900 0.0001 1,800,000 0.0440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监事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2,600,868 99.9246 34,500 0.0008 3,050,276 0.0746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138,568 98.8390 45,707,976 1.1160 1,839,100 0.0450

8、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9,483,258 99.8485 4,402,386 0.1074 1,800,000 0.0441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5,825,798 96.5744 41,286,790 3.2794 1,839,100 0.1462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8,600,778 98.1179 42,466,914 1.0368 34,617,952 0.8453

11、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2,424,729 99.9203 6,400 0.0001 3,254,515 0.0796

12、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3,864,044 99.9555 21,600 0.0005 1,800,000 0.0440

13、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3,860,044 99.9554 25,600 0.0006 1,800,000 0.044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8,019,165 92.9763 281,824,696 6.8810 5,841,783 0.1427

15、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9,483,258 99.8485 4,402,386 0.1074 1,800,000 0.0441

16、议案名称：《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3,882,544 99.9559 900 0.0000 1,802,200 0.0441

1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4,802,891 93.6303 260,843,653 6.3687 39,100 0.0010

18、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2,634,368 99.9255 1,000 0.0000 3,050,276 0.0745

19、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应收账款债权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4,312,833 99.7223 5,608,432 0.1369 5,764,379 0.14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75,333,575 99.8585 5,900 0.0004 1,800,000 0.1411

6 《关于2019年度董监事薪酬考核的议案》 1,274,054,699 99.7584 34,500 0.0027 3,050,276 0.2389

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229,592,399 96.2770 45,707,976 3.5789 1,839,100 0.1441

9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08,081,898 96.5532 41,286,790 3.2997 1,839,100 0.1471

10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00,054,609 93.9642 42,466,914 3.3251 34,617,952 2.7107

12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1,275,317,875 99.8573 21,600 0.0016 1,800,000 0.1411

13 《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275,313,875 99.8570 25,600 0.0020 1,800,000 0.1410

14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989,472,996 77.4757 281,824,696 22.0668 5,841,783 0.4575

15 《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1,270,937,089 99.5143 4,402,386 0.3447 1,800,000 0.1410

16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 1,275,336,375 99.8588 900 0.0000 1,802,200 0.1412

17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016,256,722 79.5728 260,843,653 20.4240 39,100 0.0032

18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1,274,088,199 99.7610 1,000 0.0000 3,050,276 0.2390

19 《关于注册发行应收账款债权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 1,265,766,664 99.1095 5,608,432 0.4391 5,764,379 0.45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9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均已回避表

决，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审议表决通过；

2、议案 18� 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志怡、徐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3日


